【人物故事】
辛弃疾：一个武林高手
是怎样变成文学愤青的？

（一院庄振杰推荐，2017年6月23日）
推荐理由：辛弃疾是宋朝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，既是诗人、词人，文能提笔赋诗词，又从过军，武能上马杀金敌。读过他不少的诗词，总是觉得这人豪迈有余却又忧郁十足。这篇文章简要给我们介绍了辛弃疾跌宕起伏的人生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，有趣的辛弃疾。昔风流人物，而今跃然纸上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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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绍兴三十一年。

济南府境内，一个和尚快马加鞭在赶路，忽听身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和尚回身一望，面色大惊！只见在如火的骄阳中一个单身独剑的青年男子纵马而来。男子目光似刀，一语不发，从其身上搜出义军大印后，手起剑落便结果了和尚性命。然后提着人头和军印，调转马头，绝尘而去。

没错，此人正是辛弃疾，字幼安，山东济南人，时年21岁。

天啦撸！辛弃疾不是个爱国词人嘛，居然会武功，还杀人？！
对，后世之人，提起他时第一反应都是伟大的爱国词人——一个文人的定位。
辛弃疾如果泉下有知，估计要气的冒烟了：你特么才是文人，你全家都是文人！哥的梦想可不是什么诺贝尔文学奖，而是冲锋陷阵，沙场秋点兵啊！文学嘛，只是哥的业余爱好而已。
好好的一个青年才俊，怎么听起来像是个战争狂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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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外青山楼外楼，

西湖歌舞几时休。

暖风熏得游人醉，

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——南宋.林升《题林安邸》

公元1140年，距离“靖康之耻”已经14年了。

这一年，金国和南宋又干了一仗，而明明占了上风的南宋，却在渣人秦桧的主持下主动要求议和：割地、赔款、称臣。这还嫌不够，又额外奉上了一份超级大礼：那就是岳飞父子的性命。就这样都城临安又讨来了暂时的安宁，西湖又开始了歌舞升平。

同年五月，在山东济南一个叫四凤闸的地方，英雄辛弃疾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起点。

一出生就在沦陷区，本该是大宋子民，如今却是金国人。从小更是目睹了广大同胞在金人统治下的屈辱生活，爷爷没事还带着他登山望远，指画山河：孩子，长大了，别忘了灭了这些金国鬼子，收复我齐鲁大地啊！

因此，从小背负国仇家恨的辛同学不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还热衷于练习武艺、研究兵法。我猜“十五好剑术”的李太白应该也不是辛同学的对手。

每一个舞剑的清晨，每一个开卷的黄昏，他的心中一直有同一个声音在回响：总有一天，我要驰骋沙场，收复河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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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日塞尘起，胡骑猎清秋。

很多年以后，辛弃疾的眼前还是能清晰的浮现出1161年秋天落日之下金人铁骑卷起的滚滚烟尘——金国又找茬和南宋开打了。21岁的辛弃疾觉得时机已到，拉了两千多人举起了造反的大旗。

造反不久后，眼光长远的他带着兄弟们加盟了山东境内规模最大的一支起义军。本着人多力量大的初衷，他还把一个带有一千多人的和尚也拉入了起义军队伍，这个和尚就是一开始出场的那个炮灰，名叫义端。

此人是个投机分子，在义军待了一阵后觉得依附于人没有前途，就偷了辛弃疾负责保管的义军大印，想去献给金人，以求富贵。

义军首领发现后，一怒之下，要砍了辛弃疾（一没保管好大印，二叛徒是他介绍进来的），辛弃疾镇定以对，立下军令状，承诺三天之内追回帅印。

他推断和尚偷了军印必去投靠金人，便顺着金营方向昼夜狂追，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

这还不算厉害，之后他还有一次升级版的叛徒追杀记录。

那是在追杀义端的次年，他作为义军代表渡江南下与南宋政府洽谈合作，结果起义军里又出叛徒了，还把叫耿京的义军统帅给杀了！

叛徒，必须受到惩罚！

二号叛徒名叫张安国，投奔金人被赏了官职，此刻正飘飘然也。辛弃疾率领五十人的敢死队，马不停碲回到山东，直奔五万人之众的敌营，将正在与金人将领宴饮的张安国五花大绑，奔突千里押解至临安正法。

当时辛同学22岁。以五十对五万，毫发无损全身而退，这不是武侠片，这简直是魔幻片啊！志得意满的辛弃疾被鲜花和掌声重重包围。

然而，很快他就发现：理想是丰满的，现实是骨感的——

是的，他不会想到自己此生居然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长江以北，再也没能踏上山东老家的大地，而在北方的这一段峥嵘岁月，也将成为他一生最灿烂、最难忘的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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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附南宋之后，心心念念想着打回去的辛弃疾没有一刻不期望能够驰骋疆场，但挥师北伐的他从南归以来却一直被委派各种地方行政官职。

先是被派往几经战火涂炭，萧条破败的滁州做市长，结果证明自己不仅武功盖世，搞经济居然也是一把好手，放贷款，减赋税，仅仅半年之内就盘活了滁州的经济和民生，荒陋之气一洗而空。

后来又让他去江西剿匪，这是个换过几波人都没收拾好的烂摊子——辛弃疾出马，三个月妥妥搞定！

再后来到了民风彪悍，经常出现武装暴动的湖南，辛弃疾上任后雷厉风行火速创立了一支素质勇猛的精锐部队：飞虎军。成立以后，“雄镇一方，为江上诸军之冠。”

此后三十多年里飞虎军不仅很好地维护了地方治安，还是长江边境上最有力的一支军事力量，连金兵听了都胆儿颤，称他们为“虎儿军”。

然而军队刚刚建好辛弃疾就被调往别处了，连一把指挥官的瘾都没过上。

到离开湖南为止，他南归十八年，南宋政府对他的工作调遣一直雷打不动的坚持两个原则：

一是哪里棘手派你去哪里，充当“灭火器”；

二是“召而来，麾而去”，频繁调动。

十八年里居然调动了十六次！每一任官职短则几个月，最长也不过两年。每当他在一个地方渐入佳境，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，调令就不期而来。

“聚散匆匆不偶然，两年历遍楚山川。”

工作地点两年五变，不是被调任，就是走在被调任的路上…

“楼观才成人已去，旌旗未卷头先白。”

楼台刚刚建成，却已不见人踪；壮志未酬，我已两鬓苍苍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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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

南宋政府将他一闲就是十年。后启用三五载，继而又是屡遭弹劾，再次去官，一闲又是八年……

“君恩重，且教种芙蓉！”

怕我太辛苦，让我到乡下养花种菜，真是皇恩浩荡啊……

“追往事，叹今吾，春风不染白髭须。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”

哎，想当年帅过乔峰段誉，如今春风染绿了草木，却染不黑我这灰白的须发，案头那万字的军事论文早都换成邻居家的《蔬菜种植大全》了。

本是个骁勇的武将，偏让去做处理俗务的文吏，做文吏也罢，明明是个极富才能的实干家，偏让你再去做个彻头彻尾的闲人。

十八载年华闲居江西乡下，热血英雄空蹉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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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纵横沙场，那我就去词坛上开疆拓土吧。

来到南宋，简直比在沦陷区更愁肠百结——

少年不识愁滋味， 爱上层楼。 爱上层楼。 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而今识尽愁滋味， 欲说还休。 欲说还休。 却道天凉好个秋。

最著名的还是那首刀剑生辉，杀气凛凛的《破阵子》：

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

马做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身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。

多少唐诗中的边塞诗对此黯然失色？又有几个诗人像辛同学一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摸爬滚打过？

既然志在沙场，纵横豪迈的词自然不在话下，然而，你能想象金戈铁马的山东大汉，写起柔媚的婉约词来也是高手一枚吗？

比如广为传颂的《青玉案.元夕》：
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其清新婉约，恐怕只有贺铸的《青玉案.横塘路》方可一比。

不仅豪放词、婉约词不在话下，乡村田园风也是信手拈来，水平高的不像话。

《清平乐 村居》

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。

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，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

好一幅恬静闲适，惹人喜爱的农村风俗画，妙哉！

我们的大英雄辛弃疾，偶尔也会卖卖萌：

昨夜松边醉倒，问松“我醉何如”。只疑松动要来扶，以手推松曰：“去！”

好一个醉态横斜，可爱至极。不仅卖萌，傲娇和自恋指数也不低。

不恨古人吾不见，恨古人不见吾狂耳。

我见不到古人没啥遗憾的，古人没见过牛逼的我可就亏大了。

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、见我应如是。情与貌，略相似。

青山：嗯嗯，就咱俩最美，其他人靠边站。

这哪里是什么业余爱好，简直就是一枚多才多艺的全能型写手嘛！

啧啧， 看看后世的辛粉评价：

“婉约以易安为宗，豪放唯幼安为首。”（与李清照合称“济南二安”）

“词至稼轩（号稼轩），纵横博大，痛快淋漓，风雨纷飞，鱼龙百变，真词坛飞将军也。”

“宋词之有辛稼轩,几如唐诗之有杜甫。”

辛弃疾：一个武林高手是怎样变成文学愤青的？

王国维在《人家词话》里也说南宋可与北宋PK较量的词人唯有辛稼轩一人……

没能在疆场上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辛弃疾，最终却在词的世界里留下了不朽的身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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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203年，已经六十四岁的辛弃疾，又意外地接到了朝廷的新任命。

原来，当时的宰相韩侂胄因为德不配位，威望受到挑战，便动起了对金作战，以建“盖世功名”的心思。一提到打仗，自然想起了辛弃疾，你不是主战派的积极分子嘛，那就把你拉出来为北伐站队造势。

然而，辛弃疾的态度却出乎意料：打的想法是好的，但不是现在，几十年了都没为北伐做过一毛钱的准备，贸然出兵不是找死！想打仗？先花个几年充实国力再说吧。

韩侂胄不乐意了：你继续回家歇着吧，老子的地位等不起，一个字：打！

结果“一出涂地，不可收拾。”

而溃败的原因——“无一而非弃疾预言，于二年之先者。”

就这样宋军以惨败为代价，验证了辛弃疾预言的无比正确性。

然而这仍然只是小Case,其深谋远虑的军事洞见远不止此，早在三十几岁任职滁州之时，他就断言：

“仇虏六十年必亡，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。”

也就是说，金国六十年后肯定会挂掉。但是金国挂了，宋朝的麻烦才真的大了。

真正的大麻烦就是蒙古啊！当时的蒙古草原上还是动荡的零散部落，距离铁木真创立蒙古国还有三十多年的时间……

而后，历史的轨迹是这样的：六十二年后，金国真的挂了（时间要不要卡的这么准！），又过了四十五年，南宋也被蒙古给灭了。

神-预-言！

人生的悲剧有时不在于无知，而在于你什么都看透了，却什么都改变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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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败如山倒，紧急时刻南宋又想起了超级救火队员辛弃疾同志。

赶忙派人到江西请辛弃疾出（背）山（锅），并且终于给他安排了最高军事机构内的一个重要职务。

不管怎样，南归四十多年了，他终于第一次有了指挥南宋正规军对金作战的机会，第一次距离一个运筹帷幄、决胜沙场的大将军那么近，那么近。

然而，命运再次开了一次玩笑。

任命到达时，辛弃疾早已老病在床。就算南宋再有诚意，他也没有力量去完成这个使命了。

1207年九月初十，已经昏睡了很久的辛弃疾忽然睁开了眼睛，大喊了几声“杀贼！杀贼！”，然后，一切归于沉寂。

男儿到死心如铁。看试手，补天裂。

终究，他没能当上将军，没能戎马疆场，荣归故里。

历史之中的辛弃疾就这样带着无尽的悲愤远去了，而文学中的辛弃疾却像一座不老的青山，永远豪迈，永远妩媚。

辛弃疾：一个武林高手是怎样变成文学愤青的？

朋友朱熹去世时，辛弃疾为其写过一篇悼词，其中有几句我觉得同样适合他自己：

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，

孰为公死，凛凛犹生。
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微口网-民生-北京山东同乡沙龙2017年6月5日，作者：周公子，原注来源：周公子爱读书）
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7年7月3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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